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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百张老票证与吃相关

吴文武的家里满是收藏品，发票、车票、肖像瓷
盘、清朝地契……其中，与餐饮行业相关的老票证就
有四五百张，涉及的餐饮店有湘江饭店、堤升街米粉
店、响石岭饭店、株洲米粉店。

这些关于饮食的老票证，主要是一些报销证明
单，上面有饮食店的店名和公章，还有顾客姓名和消
费金额。比如，1985年1月7日，两市民在堤升街米粉
店用餐，费用为8毛钱；1970年9月21日，一王姓市民
在响石岭饭店就餐，费用为1毛5分；1989年11月20
日至 23 日，张冬英同志参加计划生育手术提高学习
班，在株洲米粉店吃午餐，费用为1元6角……

他收藏数百张老餐馆报销单
见证“株洲嗦粉史”
40多年前嗦粉配汤勺，50多年前2毛钱可吃肉丝猪肝粉

▲吴文武收藏的饮食店报销证明单
本文图片均由舒凡提供

随着“湖南米粉大擂台”活动的开展，关于
嗦粉的话题为市民津津乐道。你知道株洲老米
粉店是什么样子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株
洲嗦碗粉需要多少钱？市民吴文武收藏的株洲
餐饮行业的老票证，可以提供一些答案。

想办展览见证株洲飞速发展

吴文武是一名“60 后”，1983 年从老家宁乡来到
我市工作生活。他从小喜欢书法、画画，平日里喜欢
临摹毛主席的书法作品。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又爱上
了和毛主席相关的收藏。这些票证上，很多都有毛主
席语录，自然成为他收藏的对象。

“收集票证最大的乐趣在于能够透过这些票证看
到当时的社会百态，从侧面反映社会的发展。”吴文武
说，这些饮食类老票证，是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
株洲餐饮业成长和发展的见证。

比如，当时位于株洲市南区商业街的一家米粉
店，就三次改名。解放之初，长沙米粉店在省城积攒
了不少名气，为了扩大经营，就把分店开到了株洲商
业区，取名长沙米粉店；文革时期，该店店名改为东方
红饮食店；后来又改为株洲米粉店。

吴文武希望有机会可以办一个展览甚至开一个
展览馆，让大家欣赏自己的藏品。“以一张张饮食票证
为例，市民朋友在观看时，可以感受到株洲经济的飞
速发展，也可以借此机会给子孙后代讲讲老株洲的故
事，将老一辈珍惜粮食、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的优良传
统发扬下去。”

（首席记者 何春林）

50多年前1毛5可吃肉丝粉

吴文武收藏的株洲市东风饮食店营业报销单显
示：1967年8月17日，有食客在店里吃了一碗米粉，价
格为0.15元。

“一份早餐支出在1毛钱左右，2毛钱就相当丰盛
了。”吴文武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碗光头粉，售价
大约为0.12元，肉丝粉的价格一般为0.15元，2毛钱的
粉就会有肉丝、猪肝等。

“煎蛋是没有的。”吴文武笑道，一是单位报销标
准有限制，另外主要是物资缺乏，大家都没有在吃粉
时加煎鸡蛋的习惯。

碗中配勺，方便顾客喝汤

吴文武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株洲最有名的饭店
是湘江饭店，位于中心广场。饭店生意每天红红火
火，邀上三五好友去湘江饭店下馆子，是一件很有面
子的事情。

在一张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株洲市民吃米粉的场景：清早，碗整齐地摆放在案板
上，碗中已经放好适量的盐、酱油等调料；顾客来时，
老板将热气腾腾的汤汁倒入碗中，然后熟练地将粉放
在翻滚的水中煮软，捞起后放入碗中，端给顾客。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和现在吃粉不一样的是，当
时每个碗中都事先放有勺子，方便顾客舀汤喝。

好心按住电梯等他上来
可他突然抽出水果刀……

本报讯（记者 李卉 通讯员 魏天
宇）“110吗，有个不认识的人提着刀一直
跟着我们，能不能赶紧过来……”4月25
日晚上11点多，芦淞警方接到市民刘某
报警。

处警民警马上与刘某取得联系，确
定刘某一行当时正在建设路文化园路段
朝纺织路口行走。“我们赶到现场时，发
现他们身后确实跟着一名中年男子，手
上拿着水果刀。”民警介绍，他们迅速将
持刀男子控制住，对方身上散发着浓浓
的酒气。

经查，持刀男子叫做吴某，今年 45
岁。当天他对报警人造成的困扰可不止
持刀跟随这么简单。

刘某介绍，当天晚上他们一行三人
去朋友家做客，离开时乘坐电梯遇到了
吴某。“当时电梯门都快关了，我们好心
按住开门键，问他上不上来。”刘某说，吴
某上了电梯后，质问他们三人“总是看我
干什么，是看不起我吗”，然后迅速拿出
一把水果刀，朝刘某腰部刺过去。幸亏
刘某口袋中放了东西，阻挡了水果刀，最
终只是衣服被刺穿，并未导致流血受伤。

考虑到对方有刀而且喝了酒，三人
没有过多争辩，打算赶紧离开，没想到对
方不依不饶，拿着水果刀一直跟随，所以
有了前文所述的报警一幕。

吴某被带到派出所后，对自己意图
伤人的行为供认不讳。他交代，自己当
天晚上与朋友一起喝了点酒，想起以前
一桩不开心的事情，所以回去拿了水果
刀，打算去找对头寻仇，结果刚出家门坐
电梯时遇到三名男子。“他们总是看着
我，我心里不爽，吵了几句。”吴某说，由
于一时冲动，他拿出水果刀刺向了其中
一名男子。

警方透露，目前吴某暂时被治安拘
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之中。同时，警
方也想提醒大家，夜宵旺季即将来临，大
家在聚会时一定要注意适量饮酒，行有
所止。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株洲街头的米粉店

城事 市井2020年04月27日 星期一
责编：沈勇跃 美编：郭金芳 校对：刘昱 A09•

主办

株洲市献血办公室地址：天元区黄河北路138号 邮编：412007 株洲献血网：www.zzzxxz.com

株 洲 日 报 社
株洲市献血办

爱
心
专
栏

“众人拾柴火焰高”
——无偿献血，点亮生命之光

芳菲四月，雷锋传递给我们的“无私与奉献”精神依然在延续。
各行各业在热火朝天投入复工复产的同时，积极组织员工献血救人。

4月21日，天元区马家河街道办事处开展无偿
献血活动，辖区各部门干部职工、社区工作人员以
及居民积极响应，197人成功献血70800毫升。

谭建勇是天元区武装部的一名返聘军转干部，
当得知社区组织献血活动，他立即报名参与，并捐
献300毫升爱心血液。据了解，谭建勇是株洲茶陵
人，早年在广西参军时就已经参加献血十余次。谭
建勇说：“作为一名军人，不仅要时刻准备响应‘若
有战、召必回’的集结令，更要在和平年代，参与救
死扶伤的爱心事业，为拯救生命保驾护航。”

4月22日，株洲市九方中学组织全体教职工开
展无偿献血活动，辛勤的园丁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汇聚爱心，让爱的芬芳在春日校园绽放。

“献血的最大年龄是多少啊？”“您是固定献血
者，可以献到60周岁。”在与工作人员交谈中，现场
参与爱心献血的教师们得知刘玲玲老师已经是第7
次献血，纷纷为她竖起大拇指。刘老师笑着说：“我
坚持献血几年了，无偿献血不仅无损健康，还能让
生命得到延续，更是对社会的一种回报，只要身体
允许，今后我还会坚持参加。”

4月22日，石峰区清水塘街道办事处44位
爱心人士挽起了自己的袖子齐献热血，以实际
行动演绎热血真情。

井墈社区居民张立新早早来到献血车，这
一次献血对她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这将是她最
后一次参加无偿献血。“还有5天，我就满60岁
了。从第一次献血到现在有 6 年了，虽然时间
不长，但却深切体会到‘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
句话。”献血时，张大姐骄傲地说：“我很庆幸当
时勇敢地跨出那一步，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
意义。”

献出的是血，传递的是爱。4月以来，我市手术、慢性病等患者逐渐增多，用血量也随
之增加。按我市医疗需求，每天约需要近140位献血者参与，但目前的采血量还有差
距。呼吁有更多的爱心团体和个人加入到无偿献血行列，为救治患者贡献一份力量。

马家河街道办事处197位热血英雄捋袖献血1

九方园丁挽臂膀献热血5400毫升2

清水塘街道办事处
44位爱心人士齐献血3

爱心献血专栏
为方便广大爱心人士参与无偿献血，特将我市各献血点电话及工作时间

公布如下：
株百献血屋：开放时间 9：00-21:00 联系电话：28258115
天元献血屋：开放时间 9:00-17:30 联系电话：18975353362
清石献血屋：开放时间 9:00-17:30 联系电话28612936
红旗献血房车：开放时间9:00-17:30 联系电话：13327332022
云龙职教城爱心献血屋：开放时间：10:00-18:30 联系电话：15367172070
市区流动采血车：开放时间9:00-17:00

联系电话:18975350933 18975356384
渌口区爱心献血屋：开放时间9:00-17:00 联系电话:18975359517

醴陵献血房车：开放时间8:30-17:30 联系电话：18932127731
攸县献血屋：开放时间8:30-17:30

联系电话：15343330290
茶陵献血屋：

开放时间8:30-17：30
联系电话：

13327338093
机采室

开放时间：
8:00-12:00
14:00-17:00
联系电话：
28227729

出借一台苹果手机，索债3.6万元
这个“套路贷”恶势力团伙栽了

本报讯（记者 贺天鸿）你租了这个手机，不需要提供抵押，只要按约定付租金一段时间之
后，这部手机就是你的了……近日，市中院对一起套路贷恶势力团伙案进行二审裁定。恶势
力犯罪团伙首要分子刘某、杨某分别获有期徒刑2年2个月、2年1个月，并处罚金；其余8名团
伙成员分别获有期徒刑1年8个月至拘役5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荷塘区法院一审认为，刘某、杨某等
人，无视国家法律，为实施犯罪组成较为固
定的犯罪组织，该组织分工明确，重要成员
固定，有明显的首要分子，以“软暴力”的手
段，有预谋、有固定模式针对学生多次实施

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造成恶劣的社会
危害后果，构成恶势力集团犯罪。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判决后，该团伙多名成员提出上
诉，但均被市中院依法驳回，维持原判。

多名团伙成员上诉至市中院，均被驳回

2018 年 9 月 23 日，我市某职业学院学
生董强（化名）在该团伙处租赁了一部苹果
手机，后来董强不慎将这部手机遗失了。

同年11月20日，该团伙催收人员发现
董强丢失了手机，便找董强催债，要求董强
按照租赁合同赔偿手机、违约金及回访费
共计1.2万元。董强无力偿还，催收人员便
以告知其家人、发律师函起诉、报案至公安
机关等说辞向董强施压，董强被迫答应贷
款还债。于是，该团伙成员李某放贷1.2万
元给董强，但要求董强偿还1.3万元。董强

拿到钱之后，全部用于偿还先前“欠下”的
债务。

由于债务缠身，导致董强无力缴纳学
费，只得找李某求助。李某再次贷款 6000
元给董强，但是要求董强写下1.2万元的欠
条，并扣押董强的学生证、身份证、银行
卡。之后，李某又多次通过各种理由、手
段，将董强的债务累计到了3.6万元。

当董强实在无力偿还债务之后，李某
通过电话联系了董强的父亲催债，董强的
父亲迫于无奈，向李某支付了1.5万元。

租赁一部苹果手机，竟欠下3.6万元债务

2018年1月，刘某、杨某
等人合伙出资，注册成立湖
南融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并搭建“易租网”线上平台，
对外统称“易租网”公司。
该团伙平时表面上从事手
机和电脑的租赁业务，私底
下干着违法的勾当，他们专
门对在校学生下手，用“套
路贷”模式订立租赁合同，
一步一步将受害学生“套
牢”。

据了解，该团伙曾在我
省多家高校内有所谓的“手
机租赁中介工作室”（以下
简称工作室），专门负责诱
导在校学生租赁他们的手
机，并有专人负责开拓市场
以及软暴力催债团队。

于是，有一些受害学生
经不住诱惑，便租赁该团伙
的手机，该手机的价值远高

于市价。租赁合同中约定，
每日 12 点之前必须交租。
如果遗失了该手机，承租者
将按照合同中手机价格的
1.15 倍赔偿，且承担高额的
违约金。

一旦受害学生与工作
室签订租赁合同，该团伙的
催债团队便会每天催收租
金。与此同时，工作室则会
暗中派人出高价诱导受害
学生卖掉手机套现。在工
作室和催债团队两相合力
之下，很多受害学生开始被

“套牢”。
当受害学生违约后，催

债团队便会对受害学生进
行电话滋扰、到学校、学生
家中、家长工作单位上门催
收，甚至以非法拘禁等手段
胁迫受害学生支付高额违
约金。

层层套路“套牢”受害学生


